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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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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符合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一般条件的承诺函

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、宁波德立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：

我方参与奉化区水资源基础调查项目（标项二）【招标编号：FHZFCG(2026)060D】政

府采购活动，郑重承诺：

（一）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：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、具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未被信用中国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

单。

（三）不存在以下情况：

1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

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；

2、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后再参加

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。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

投标人代表（签字或印章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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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服务）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

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参加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的奉化

区水资源基础调查项目采购活动，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承接。相

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奉化区水资源基础调查项目，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；承接企业为 浙江省

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员 248 人，营业收入为 36286.41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100929.56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 4月 15日


	一、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	二、符合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一般条件的承诺函
	三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

		&&
	2026-04-20T15:22:59+0800
	sign




